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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洪智
通讯员 刘伟春 赵凌志

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
消费者权益保护类案件也日渐增多，黄
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法院多年来一
直把对该类案件的审理作为保障民生、
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一方面，组建了
专业的审判团队，加大对侵害消费者权
益行为的惩戒力度。另一方面，通过与
工商、质检、食药监、消费者保护协会等
部门加强协作，积极探索建立消费者权
益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今年“3·15”来
临之际，法院发布典型案例，以期为广
大消费者维权提供借鉴。

商场销售过期月饼

2017年，原告张某从被告青岛西海
岸新区某批发商场处购买月饼若干，食
用过程中发现部分商品存在超过保质
期情况，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商场返还
货款，并支付货款十倍的赔偿金。
黄岛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张某

提供的购物清单等证据，可以认定张
某在该商场购买了月饼，其中部分月
饼已经超过了保质期，商场将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出售给消费者，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
定。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场退还原告
张某货款，并支付货款10倍的赔偿金。

淘宝店家具虚假宣传

2017年3月，原告陈某夫妇通过
淘宝网在被告某淘宝店购买了沙发、
茶几等家具，收到货后，发现家具的材
质与淘宝店宣传不一致，后与淘宝店
协商退款及赔偿事宜，但淘宝店拒不
配合，遂起诉至法院，要求退还价款，
并支付赔偿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淘宝店在

出售家具时，宣称家具材质为水曲柳，
但消费者收到的家具材质实际为高密
度板，这与其宣传严重不符。淘宝店虚
假宣传使消费者错误做出购买的意思
表示，其行为已经构成欺诈。最终，在
法院主持下，被告某淘宝店与原告达
成调解协议，同意退还价款并支付了
消费者赔偿金。

新买手机竟是翻新机

2017年5月，原告王某在被告青
岛西海岸新区某手机通讯店购买某品
牌手机一部，购买时店家承诺系原装
全新产品，全国保修。之后王某使用时
发现手机有些问题，故送到该品牌手
机官方售后维修点进行检测，发现该
手机系经过维修的翻新机，遂起诉至
法院要求退货退款并依法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手机通讯

店明知王某欲购买全新的原装手机，
却隐瞒涉案手机系翻新机的事实，故
意将该手机作为原装全新手机销售给
王某，其行为已经构成欺诈，依法支持
了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洪智 通讯员
时满鑫 王俊阳 报道

本报3月14日讯 3月14日，在第
36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夕，青岛中
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17年青岛
全市法院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
审判工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
2017年，青岛全市法院共审结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52件，对
81名被告人判处了刑罚。这些案件有
以下特点：涉案罪名相对集中，52起
案件所涉罪名分别是，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32件，非法经营罪15

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3件，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2件。
犯罪行为方式主要是：用工业松香给
生猪褪毛，使用国家禁止在蔬菜上使
用的农药甲拌磷杀虫，运输白菜喷洒
含有甲醛的防腐剂，用不合格产品冒
充合格产品，销售国家禁止在食品中
添加的西地那非成分的药品等。家庭
成员共同犯罪比例较大。52起案件
中，夫妻、亲属等家庭成员共同犯罪
的有19件，占36 . 5%，例如，用工业
松香给生猪褪毛、用不合格产品冒充
合格产品等，大多是夫妻共同参与加

工生产或家族经营。
青岛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

从严惩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对于
犯罪数额较大、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分
子，共同犯罪的主犯，具有食品药品安
全犯罪前科的犯罪分子，一律判处实
刑。去年审结的52起案件，判处3年以上
有期徒刑17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
役55人。从严控制缓刑适用，缓刑只适
用于在家庭成员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
用、认罪悔罪的极少数从犯。加大财产
刑处罚力度，判决罚金260万元，实际收
缴140万元。

用工业甲醛加工小银鱼

2014年7月至今，被告人马某某利
用工业用火碱、工业用甲醛等化工产品
加工有毒、有害的小银鱼，批发销售获
利。期间，安某某从事记账、销售及安排
接送货物等活动；刘某某根据马某某安
排用工业用火碱、工业用甲醛等化工原
料大量加工小银鱼并发货、送货；陈某
某跟马某某打工，根据马某某安排生产
并接货、销售。个体商户李某某明知小
银鱼系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进
行加工后，仍然购进销售。
马某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二十万元。安某某等人分别被判
处一年至二年不等的的有期徒刑，并
处一万元至二万元不等的罚金。

顶风销售“巴西牛肉”

施某某系个体工商户，2013年3月
至2014年1月期间，其明知“巴西牛肉
制品”系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
而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食品，为获取
非法利益，仍从广东省番禺市购入“巴
西牛肉制品”，对外销售“巴西牛肉制
品、巴西牛腩筋、牛宝等牛下货”，销售
金额约68万元。
施某某销售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

殊需要明令禁止销售的巴西牛肉及牛
制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
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其他严重
情节，其行为构成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

白菜上喷洒甲醛防腐剂

2016年5月3日，被告人马某某为
使收购的白菜在长途运输中保持新
鲜，指使工人向白菜根部喷洒非食用
物质甲醛。公安机关在收购白菜的现
场扣押已经喷完甲醛的白菜1500余公
斤，绿色喷壶一把，白色方桶一个，经
鉴定，扣押的绿色喷壶和白色方桶内
的液体中均检出甲醛成分，含量分别
为116 .45g∕kg、267 . 90g∕kg。马某某
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马某某在食用农产品运输、贮存

过程中使用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
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
四十四条之规定，均构成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保健食品含“西地那非”

2014年至2017年初，胡某在明知
“德国黑金刚”等男性用壮阳类保健食
品中含有“西地那非”等西药成分，通
过网络购买该类男性用壮阳类保健食
品，又通过网络、物流等方式进行批发
销售，销售金额达18万余元。经检测，
被查扣的39种保健食品中含有“西地
那非”、“他达拉非”等西药成分。涉案
保健食品总价值为17397 .5元。
胡某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非

食品原料的保健食品，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
条之规定，应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用亚硝酸盐腌制咸鸭蛋

2015年4月份至2016年4月份，陶
某某从身份不明人处，购进8吨粉状盐
产品、3吨块状盐产品，使用上述两种
盐产品腌制咸鸭蛋，共销售44624斤。
公安机关和食药、盐政部门联合检查，
检测出陶某某使用的粉状盐产品、块
状盐产品均不符合GB5461-2000食用
盐标准，且含有亚硝酸盐。
被告人陶某某在生产、销售的食

品中掺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其行
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工业用火碱浸泡牛肚

2015年6月份以来，王某某与其妻
高某（已判刑）加工生产猪下货、牛肚
等肉制品，2人使用非食用的工业用氢
氧化钠（俗称工业用火碱）浸泡牛肚，
并将牛肚对外销售。其中，王某某负责
购买原料、烹煮牛肚、添加工业用火
碱，高某负责清洗原料、对外销售。经
鉴定，生产加工的半成品牛肚中的PH
值为10 .33。
王某某伙同妻子高某在食品的加

工过程中，掺入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
工业用火碱，并将添加了工业火碱的
食品对外销售，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其行为构成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吊白块”加工合成淀粉丝

2015年底以来，董某某未取得任何
食品生产许可手续，私自开办合成淀粉
丝（人工翅丝）加工厂。在生产过程中，
违法添加有毒、有害的非食用物质，并
冒用“巨昌”品牌销售，涉案价值15万
元。经检测，在其生产的成品及半成品
合成淀粉丝中，检出甲醛次硫酸氢钠
（吊白块）及甲醛等有毒有害成分。
董某某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

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已
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八万元。

面条汤料中添加罂粟壳

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迟
某某在经营小吃部时，为吸引食客，违
反国家规定，在加工的面条汤料中非法
添加罂粟壳，至案发生产销售金额为4
万余元。经鉴定，依法提取并送检的面
条汤料中含有吗啡、罂粟碱、那可丁。
迟某某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

入有毒、有害的非法食品原料，其行为
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币八万元。

用工业盐假冒加碘食盐

被告人徐某某在自己家中，以标
有“中国高级精盐”字样的精制盐为原
料，使用“海藻碘盐”字样的包装材料，
进行分装生产假冒的加碘食盐。2016年
3月份，将17包（每包50千克）精制盐和
加工的60箱“海藻碘盐”（每箱50袋，每
袋400克），分别以每包30元和每箱38元
的价格销售给调味品超市。案发后，在
徐某某家中查获假冒的“海藻碘盐”44
箱（每箱50袋，每袋400克）、大包精制盐
22包（每包50千克）及包装机等包装工
具一宗。经检测，查获的“海藻碘盐”均
为精制工业盐，不含碘成分。
徐某某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源性疾
病，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吃”上动歪心思，81人受刑罚
青岛法院去年审结52件食药安全犯罪案件，17人判3年以上有期徒刑

■相关新闻
侵害消费者权益
这些商家都付出了代价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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